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配合「國發基金協助新
創事業紓困融資加碼方案」信用保證措施 
 
 

為協助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新創事業取得振興資金，依據「行政院國

家發展基金協助新創事業紓困融資加碼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提供信用保證，特訂定本保
證措施。 
 
㇐、信用保證專款 

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以下稱國發基金）前提供本基金辦理「非中小企業專案貸
款」之專款支應。本基金履行本保證措施之責任範圍，以前述專款之淨值為限，不及於本

基金之其他財產。 

本保證措施之責任範圍，為第四點補足十成保證之加碼保證額度部分。 
二、信用保證對象及限制 

(㇐)信用保證對象 

符合本方案規定之適用對象。 
(二)信用保證限制 

授信單位於授信時，知悉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得移送信用保證： 

1.事業體或其關係人使用票據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知悉其退票未辦妥清償註記之張
數已達應受拒絕往來處分之標準。（得依財團法人台灣票據交換所 109 年 2 月 7 日

公告之「因應武漢肺炎疫情之退票從寬處理措施」認定） 

2.事業體或其關係人之債務，有下列情形之㇐： 
(1)債務本金逾期未清償。 

(2)未依約定分期攤還，已超過㇐個月。 

(3)應繳利息未繳付，延滯期間已超過三個月。 
所稱關係人係指負責人、負責人之配偶、負責人或其配偶擔任負責人之關係企業。如

有特殊情形無法取得資料查詢同意書而未能辦理債信查詢者，應經本基金同意，始得

依有關規定移送信用保證。 
三、信用保證之授信  

本信用保證措施辦理期間、貸款額度、辦理方式等，悉依本方案辦理。 

四、適用之保證項目 
(㇐)適用對象符合「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

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以下稱作業要點）第三點者，適用本基金「對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簡稱「防疫千億
保｣專案）」。 

(二)適用對象未符合作業要點第三點，而符合本基金保證對象者，適用本基金「㇐般貸款



信用保證要點」。 
(三)適用對象未符合前二款者，如符合本基金「非中小企業專案貸款信用保證要點」保證

對象者，適用該保證要點；但經國發基金新創事業資格認定小組認定符合資格者，準

用該保證要點。 
五、信用保證成數 

保證成數依所適（準）用之保證項目規定辦理，惟未達十成部分，由國發基金保證專款提

供信用保證，補足至保證成數十成。 
六、保證手續費 

本方案保證手續費免向新創事業計收。 

依第四點第（㇐）款辦理者，保證手續費依所適用之保證項目規定辦理，惟補足十成保證
之加碼保證額度部分，由國發基金全額負擔。 

依第四點第（二）、（三）款辦理者，保證手續費依移送信用保證金額及信用保證期間按年

費率固定百分之零點五計算，由國發基金全額負擔。 
七、其他規定 

本保證措施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方案、作業要點、各信用保證要點及授信單位總管理機

構之規定辦理。 


